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信託之概念，最早起源於英國，中世紀時代，基督徒廣泛將財產

寄託予教會作為濟貧、救災之用，公益信託之觀念遂逐漸盛行。教會

（受託人）將信託所得利益用於不特定之多數人，所進行之公益活動

包括教育、醫療、老人保護、貧困救濟等。 

信託制度在英美等國已發展多年，主要是委託人將財產移轉或其

他處分給受託人，受託人（主要為信託業者）依照信託目的，為受益

人等利益，來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一種制度，信託制度讓民眾可以

將財產信託，委由專業信託業者來處理，達成其心願。父母可透過信

託一筆資金，以孳息作為子女未來教育基金之用；家有身心障礙者的

父母亦可藉由信託來為身心障礙子女安排日後生活之經濟需要等。當

然，信託大多屬於「私益信託」，以特定人員之利益為目的，例如為

子女、為員工、為個人安養等目的設立信託，均不屬公益信託之範圍。 

我國推行社會福利政策採行各項社會福利措施，如兒童、婦女、

老人等族群之福利屬公益性質，除由政府支出以行政措施推動外，尚

有公辦民營，或民間以財團法人方式提供。人類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

程度呈正相關，復政府編列社會福利預算有限，如公益信託績效顯

著，則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得有效移轉至私部門。 

目前有諸多財團法人募款方向朝向研擬遺產、保險、負擔捐贈及

公益信託等創新模式，例如：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其亟須

專業法律、稅務及實務案例之知識，以瞭解公益信託之設立程序等專

業知識。我國信託法業於民國 85 年 1 月 26 日公布施行，嗣於 89 年

公布實施信託業法；惟信託法制完備後，公益信託至今仍未被從事公

益活動者廣泛利用，其原因為何，及如何推廣公益信託以提高社會福

利水準，均為值得深入探討之課題。 

第二節 研究流程與方法 

本節介紹研究流程、章節架構及擬採行之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文之研究流程如圖 2-1所示。  

圖 2-1  研究流程圖 
 

  

 

 

 

 

 

 

 

 

 

 

 

 

 

 

二、本文共計五章，茲摘述大綱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方法 

文獻回顧法 

制度比較法 

公益信託制度之簡介 

公益信託之定義、法源及種類 

公益信託之優點與特色 

我國公益信託之執行情形 

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性質之比較 

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稅賦之比較 

公益信託之執行現況分析 

國外公益信託之執行現況 

日本公益信託之發展 

美國公益信託之發展 

英國公益信託之發展 

各國公益信託稅制的探討與比較 

研究結論與貢獻 



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流程與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 

分為兩節，第一節介紹公益信託制度，並說明公益信託之定義、

法源與種類，第二節為公益信託之關係人與法律關係，第三節介紹公

益信託之設立、特色與優點。 

第三章 我國公益信託之執行現況 

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我國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性質之比較，第二

節為比較我國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稅賦之異同，第三節介紹我國公益

信託之執行現況。 

第四章 國外公益信託之運作概況 

共計三節，分別介紹英國、美國及日本公益信託之現況與發展。 

第五章 各國公益信託稅制探討 

共計五節，第一節至第四節分別探討我國、英國、美國、日本公

益信託的稅制優惠，第五節為各國公益信託稅制之比較。 

第六章 研究結果與貢獻  

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研究結果，第二節為研究貢獻，即對公益信

託未來發展之建議。 

三、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法」及「制度比較法」，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本方法係依據第一手或第二手資訊進行研究，探

討公益信託之定義、法源、種類、設立、特色與優點，公益信

託之關係人與法律關係。另蒐集國內外相關公益信託之期刊、

論文、研究報告、統計資料及相關法令規範等，作有系統的篩

選、整理分析，以作為本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 

（二）制度比較法：比較我國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性質、稅賦之異同，

並列表分析比較我國與英、美、日等國之公益信託法制與發展

現況；最後就國內外公益信託之運作情形相關統計資料，分析



公益信託設定範圍及可能面臨之問題，作為我國公益信託發展

與改進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鑑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尚未建立公益信託相關資料庫，爰以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信託公會）提供之統

計數據及各金融機構網站揭露之個案信託事務處理報告書作為

研究參考資料。 

（二）受託人為信託業法第三條所稱之信託業（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機

構，大多數由兼營信託業商業銀行之信託部辦理）。 

（三）因各國國情不同，諸多租稅規定缺乏相同之比較基礎，爰本研

究僅針對我國、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公益信託稅制，就其具

相同比較基礎上進行稅制之比較。 

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之重點在於，如何推廣公益信託設立，以協助政府順利

推動社會福利工作；至於有關設立公益信託之相關稅捐減免，

對政府稅課收入所可能產生之影響，不在本研究之範圍。 

（二）信託業收受之信託財產以金錢信託為主：委託人以金錢（信託

資金）交付受託人作為信託財產，目前以受託人不具運用決定

權之「特定金錢信託」為主，即委託人保留對信託財產之運作

決定權。 

 


